第五屆全球華人室內管樂合奏大賽
報名辦法
活動說明
台灣國際音樂節最受矚目的「全球華人室內管樂合奏大賽」，是臺灣國際音樂節的年度盛事。目的是為促進國際間管樂學子之國際交流。台灣國際音樂節也將同時舉辦音樂會、大師講習會和國際音樂特展，提供國內外樂團指導者及學生一個學習及觀摩的機會，讓所有參加的人能夠欣賞到國內外音樂家的精采演出及分享豐富的人生經驗。全球華人室內管樂合奏大賽除了選出金、銀、銅牌外，更將選出最佳團隊獎和最佳指定曲演奏獎。欲參加比賽的隊伍需符合各項資格，並2016年2月26日前繳交完整的報名相關資料，即可參加，台灣國際音樂節也歡迎喜愛欣賞音樂的愛好者前來觀摩聆聽。
 
活動內容
一、參加資格：
1、組別：
◎小學組：全球華人小學之管樂團，參賽者身分認定以2016年1月30日後當學期同一學校之在學學生	身份為主。
◎中學組：全球華人中學之管樂團，參賽者身分認定以2016年1月30日後當學期同一學校之在學學生	身份為主。
2、人數：含指揮不超過80人
3、注意：報名資格不符者、不得參加比賽。
4、資料填報不實及違反參賽人數上限之規定者，如經檢舉查證屬實，一律不予計分。
 
 
二、比賽日期及地點
1、日期：2016年4月30日(六)～5月1日(日)
2、地點：新竹縣政府文化局演藝廳
3、提供樂器：
   定音鼓23”、26”、29”、32”各一，室內大鼓40”x1、低音木琴x1、高音木琴x1、電鐵琴x1、
   高音鐵琴x1、大鑼x1、管鐘x1(其餘打擊樂器請自備)。
 
三、報名方式
1、截止時間：即日起至2016年2月26日（星期五）止。
2、方法：請在本網站下載報名表格，填寫完整後連同支付報名費用憑證影本、團隊與指揮之中英文簡介	(各400字以內)和團隊與指揮之照片（800*600畫素/JPG格式），以電子檔方式寄	到 taiwanclinic@gamil.com，並於主旨註明「報名第五屆全球華人管樂名校室內管樂合奏大賽	-xxx(團隊名稱)」。
※如於兩天內未收到確認回覆，請來電詢問：02-8797-6199
 
3、繳費： 台幣120元 / 人

  匯款資訊：
  戶名：台灣管樂指導者聯盟
  台北富邦內湖分行012-4405
  帳號：440102054806
  (臨櫃匯款時請務必註明匯款人及參賽隊伍)

 
Bank Name: Taipei Fubon Commercial Bank Neihu Branch
Swift Bic: TPBKTWTP440
Bank Add: No.6, Ln.174, Sec.3, Chenggong Rd., Neihu Dist., Taipei City , Taiwan (R.O.C.)
A’C Name: Taiwan Band Director Association
A’C No: 440102054806


四、參賽名額：
小學組15隊，中學組15隊，共計30隊
(如報名團隊過多，本會有權依據檢附資料篩選參賽之團隊)
 
 
五、比賽要點：
1、報到時間：參賽者均須於開賽前九十分鐘完成報到手續。
            （請務必準時報到，以利比賽進行，逾時將壓縮該隊熱身時間）
2、比賽日期：2016年4月30日(六)～5月1日(日)
3、比賽地點：新竹縣政府文化局演藝廳
4、比賽時間：自按鈴開始進場，比賽團隊限奏兩曲，第一曲指定曲目，第二曲自選曲目。演奏時間	（含上、下舞台及搬運樂器）全程不得超過指定時間，若超時，將予以扣分。
5、領隊會議：主辦單位將於報名截止後，舉行領隊會議，會議中以抽籤方式決定各參賽團隊出場順序，	並於2015 年3月底前公佈於臺灣國際音樂節網站上。
6、自選曲：   參賽各隊須選擇一首適合該團隊程度及具特色之自選曲一首，並於2016 年3 月31 日(二)		前將指揮總譜七份，郵寄達主辦單位，以供比賽時，評審使用。
 
六、指定曲：
    小學組：
    鳳凰序曲 Phoenix Overture
    作曲  楊國源(Benjamin Yeo)
    難易度  2.5級
    樂曲長度: 3:35
 
   中學組：
   Heterophonic Song No.1
   作曲  鈴木英史(Eiji Suzuki)
   難易度  3級
   樂曲長度: 3:04


七、評分標準：
分為整體效果及演奏技巧兩部分為主要評分標準，其中細分以下五項標準：
1. 音準20%
2. 音色20%
3. 平衡20%
4. 合奏20%
5. 節奏20%
 
八、頒獎：
1、比賽結束後，當天正式揭曉比賽成績。公佈獎項及分數。
2、獎勵辦法：
   金牌獎：評分為90分以上之團隊，金牌獎盃一座，學校團體獎狀一紙
   銀牌獎：評分為85分以上之團隊，銀牌獎盃一座，學校團體獎狀一紙
   銅牌獎：評分為80分以上之團隊，銅牌獎盃一座，學校團體獎狀一紙
   最佳指定曲演奏獎：頒發學校團體獎狀一張
   最佳團隊獎：大會特設最佳團隊獎，得獎團隊將獲得大會特製旗幟，象徵其團隊的卓越演奏水準，	連續三年獲獎可永久保存。
 
※以上獎項名額由評審委員決定
 


九、比賽規則及注意事項：

1、報名表務必填妥，並附上團隊、指揮簡介和照片（800*600畫素/JPG格式）。
   如未在2016年3月20前上傳貴團隊的照片和簡介至本會，貴團隊在秩序冊上的介紹將呈現空白。
2、報名後如欲取消報名、更改人數、團員請於2016 年3 月18日（五）前來電及email 告知。
   即可完全退費，3月19 日（六）開始則一律不退報名費，亦不接受資料更動。緊急事件者則不在此限。
3、演奏時間：小學組17分鐘；中學組18分鐘（含上、下舞台及搬運樂器）。
   時間到前30 秒以按鈴提示，若逾時將依規定扣分處理，每超過30秒扣總平均一分，不滿30 秒，
   以30 秒計算。 如不照順序演出將不予計分。若有扣分情況將於該團隊下場後立即宣布，不得提出
   任何異議。
4、如報名團隊過多時，本單位有權以團隊所附資料篩選參加之團體及比賽時程調整。並於2016年3月25
   日(五)公佈在本單位網站上，將不另行通知。
5、曲目版權：凡比賽用譜一律採用原版或經授權使用之樂譜，如自行改編或組合，請附上改編者姓名。
   若有違反規定者，其法律責任自行負責。
 
比賽規則
1、在比賽當天如團隊比賽(上台)人數超出原先報名表上人數，將不予計分。但如是少於原先報名表上人數，	將准予計分。
2、參賽資報名資格不符或填表不實者，一律取消參賽資格。比賽時將會核對各參賽團隊、指揮之人名。	如團隊中有非報名表上之團員則不給予參加演出。出場前請持學生證給予核對人名。
3、抗議事項提出時機為比賽成績公佈後一小時內以書面試提出，逾時不予受理。
4、如有抗議事項，以比賽規則、秩序及比賽人員資格為限。對評審委員所為之評分及其他如技術性、	學術性不得提出抗議。
5、本次比賽特聘國內外音樂家擔任評審，從最具國際觀的觀點給予參賽者最專業及客觀的指導。
6、比賽時主辦單位將使用號碼牌讓評審核對號碼，各參賽團隊不必擔心是否會有評分失誤的問題發生。
7、對排定之賽程，以及報名後之曲目，於抽籤後均不得以任何理由請求變更，否則不予計分。
8、本會將影印評語表給參賽的團隊，請各團隊在頒獎後到服務處領取評語表。本會不在賽後寄還各團隊		，評語不會公布於網路上。
9、在比賽進行時，其領隊、指導老師或監護人員，均不得在比賽台上出現，以免影響秩序。
10比賽時主辦單位將提供每一參賽團隊攝影證(至多三張)，予該團演出期間攝錄影及錄音。演出結束後	請立即歸還主辦單位，非該團演出時間請勿於場內以任何形式攝錄影、錄音。違者以扣分處分。
11主辦單位將委託專業公司進行全程錄影、錄音。參賽團隊演出之全程錄影、錄音之版權歸屬主辦單位。
12對於比賽流程應予遵守、保持會場秩序，演出過程不得獻花或大聲喧嘩。
13如有不可抗力之偶發情況，經大會同意變更程序者不在此限。否則須按出場順序參賽，且不得延誤賽程。
14比賽過程中，如有任何疑問、意見，請主動向大會反應。
15如有異議，一律以主辦單位與評審團商議後之決議為最後依據。
 

聯絡方式
主辦單位：台灣管樂指導者聯盟
TEL：886-2-87976199 FAX：886-2-87976892
地址：114臺灣臺北市內湖區文德路234號2樓
E-MAIL：taiwanclinic@gmail.com 
網址：www.taiwanclinic.com.tw
